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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江政办发〔2018〕7号

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柳江
区 2018年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管委会），区直各办、局，各有关单位：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柳江区 2018年整治公路货车违

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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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区 2018年整治公路货车
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工

商总局 质检总局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

的意见》（交公路发〔2016〕124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公安厅关于印发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桂交法规发〔2016〕117 号）、柳州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柳州市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柳政办发〔2016〕194 号）等文件

要求，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超限超载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广

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等法律法规，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健全完善交通运

输部门和公安部门治超执法联动机制，统一超限超载执法标准，

严厉打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强行冲卡等突出违法行为，有

效预防货车道路交通事故，依法保护公路桥梁安全和路产路权，

为群众出行创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二、整治内容

1. 货车的车货总重超过规定限值的行为；

2. 货车闯卡、拒检、借故堵塞车道、损坏相关设施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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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三、整治范围

根据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原则，此次整治范围为柳江区辖区

内国省道公路、县乡公路等普通公路，以及与普通公路连接的高

速公路、城市道路出入口路段。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协调有序，配合密切，取得实效，

特成立柳江区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韦斌忠 副区长

副组长：熊 俊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姚 远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覃 云 市公安局柳江分区副局长、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柳江大队大队长

李家树 柳州城区公路管理局党总支部书记

成 员：林海泉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董进成 区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杨秀强 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周有谊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韦剑武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江大队副大队长

赵安保 桂中路政执法支队直属大队大队长

葛程程 柳江路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韦贵江 拉堡镇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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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进 进德镇副镇长

熊培铁 百朋镇副镇长

廖宁宇 三都镇副镇长

韦建固 成团镇副镇长

覃宵欧 土博镇副镇长

韦祖耿 里高镇副镇长

覃 伟 穿山镇副镇长

韦旭江 洛满镇副镇长

覃初登 流山镇副镇长

李华东 里雍镇副镇长

廖仪蒋 白沙镇副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

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及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区交通

运输局，电话：7216409。办公室主任由林海泉同志兼任，副主

任由韦剑武同志兼任，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组成。

五、工作安排

专项行动从 2018年 1 月 16日开始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结

束，分为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 1月至 2月）

区人民政府将于 1月上旬召开全区治超工作总员会，部署专

项行动，区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江大队、柳州

城区公路管理局及各有关单位要结合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实

际，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健全完善联动机制。以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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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各部门联动，积极做好前期准备和动员部署工作，加强

舆论宣传，为专项行动平稳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重点整治阶段（2018年 2月至 2018年 11月）

区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江大队、柳州城区

公路管理局组成专门力量，根据实施方案和统一部署，集中开展

专项整治。根据工作需要，以地方主导，安排运政、路政机构与

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形成执法合力，严厉查处和严厉打

击货车违法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

（三）总结完善阶段（2018年 12月）

各相关部门要全面梳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认真总结有关经

验做法，建立健全长交效机制，提出专项整治工作存在的困难和

建议报上级研究解决。

六、工作措施

（一）统一车货总重限值认定标准。自 2016年 9月 21日起，

交通运输、公安部门要严格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

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规定的

最大允许总质量限值，认定车辆车货总重是否超限超载，并据此

进行检查和执法（详见附件），其中，二轴货车车货总重还应当

不超过行驶证标明的总质量。公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依法对车辆违法超限运输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管理和处罚时，严格

按照交通运输部最新公布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第 62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专项行动期间，区整治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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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牵头建立健全我县的

治超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每月组织开展一次联合

执法专项行动，每季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公路货车违法超

限超载专项情况。

（三）组织开展路面治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主要

以三轴及以上货车为重点，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

依托具有停放车辆卸载条件的地点或者超限检测站开展治超行

动，也可在普通公路宽敞安全地带开展流动治超行动。联合行动

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指挥引导车辆到超限检测站或第三方

计重机构计重检测，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实施称重。对经检测确认

违法超限超载的车辆，公路管理机构依法责令当事人自行采取卸

载等措施消除违法状态，并监督当事人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依据公路管理机构提供的称重单依法对当事人进行罚

款、记分；属于不可解体物品，在接受调查处理完毕后，需要继

续行驶公路的，应当依法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四）加强重点货运源头监管。对区人民政府确定的 2家重

点货运源头单位，制定监管制度，工商质监部门要引导其安装使

用合格的称重设备，交警、运管、公路部门执法人员采取巡查、

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强其货物装载工作的监管，从源头杜绝超限

超载车辆上路行驶。由安监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清理取缔公路

沿线的非法砂石料场及其他货物分装站场，杜绝货车中途加载。

（五）严格实施“一超四罚”。公路管理机构、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对违法超限超载行为实施处罚后，要将有关信息抄送车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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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的规定，对 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次的货运车辆和

货运车辆驾驶人以及 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

位货运车辆总数 10%的运输企业实施处罚，并按照《道路运输条

例》的规定，对货运场所经营者实施处罚。

（六）严查冲闯公路站点等违法行为。本次整治公路货车违

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设 2 个固定超限检测站，G209设在柳

兴超限检测站，G322设在都龙至六道路段，国省道其他路段及

县乡道采用流动治超。交通运输部门要组织有关单位，对本区公

路超限超载站点近期发生的车辆闯卡、拒检、借故堵塞车道、损

坏相关设施设备等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梳理和排查，建立突出违法

行为登记台账。在此基础上，要会同公安部门研究制定针对性整

治方案，从严查处和打击；对拒不进站点、逃避检测、堵塞车道、

集体冲卡、暴力抗法、殴打工作人员、损坏相关设施设备等严重

违法行为，公安部门要依法及时追究处理；涉及犯罪的，坚决移

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加强源头企业信息收集。区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负责收集

重点货运源头监管单位实施车辆合法装载的情况和意见，分析治

超对企业生产、经济建设的影响，提出措施建议。

（八）做好应急处置工作。遇到突发事件无法有效处理时，执法

人员应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相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启动相关应

急预案。

七、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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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规范执法，加强检查督导。交通运输、公安部门

和相关单位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按照上级相关规定，调整和统

一执法标准，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坚决杜绝随意提高或降低治超

执法标准及乱收费乱罚款、只罚款不卸载、内外勾结、徇私枉法

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对本行业、本系统整治工作的检查督导，

及时解决整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约谈、通报，

责令限期整改。对媒体曝光和群众投诉、举报的违法违规执法问

题，要认真进行调查，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固化协作措施，完善长效机制。通过此次专项行动，

进一步深化路警联勤联动机制，健全完善货车超限超载治理长效

机制，推动联合执法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不断加强和创

新公路执法管理，着力提升公路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交通运输、公安部门

和相关单位要精心策划，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及微

博、微信等多种媒体和形式进行集中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要重点宣传超限超载的危害，加强统一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解读，

充分认识调整和规范治超标准的重要意义。通过通报典型事故案

例，广泛开展警示教育，集中曝光一批严重超限超载突出违法行

为。深入货运企业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引导货运企业法定代表

人，安全管理人员，货车驾驶人，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法治意识、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自觉做到依法装载、安全运输。

（四）严格考勤，加强信息报送。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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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实行专人督查考勤，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及替班制度。专

项行动期间，各执法工作组和相关单位要严格执法，出现重大情

况，应及时向区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予以解决。各单位

要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于每月 29日前将本月工作进展

情况报送区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各单位专项行动工作总结于 2018年 12月 10日前报区

整治公路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

后报送市治超办。联系人：刘瑞勇，电话：7216409、13633035001，

邮箱：ljxjtj@vip.sina.com。

附件：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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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

轴数 车 型 图 例
总质量限值

（吨）

2轴 载货汽车 18

3轴

中置轴

挂车列车
27

铰接列车

载货汽车 25

4轴

中置轴

挂车列车

36

35

铰接列车

36全挂

汽车列车

载货汽车 31

5轴

中置轴

挂车列车
43

铰接列车 43

42

全挂

汽车列车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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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数 车 型 图 例
总质量限值

（吨）

6轴

中置轴

挂车列车

49

46

49

46

铰接列车

49

46

46

全挂列车
49

46

备注

1．二轴货车车货总重还应当不超过行驶证标明的总质量。

2．除驱动轴外，图例中的二轴组、三轴组以及半挂车和全挂车，每减少两个轮胎，

其总质量限值减少 3吨。

3．安装名义断面宽度不小于 425mm轮胎的挂车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驱动轴安装

名义断面宽度不小于 445mm 轮胎的载货汽车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其总质量限

值不予核减。

4．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架时，3轴和 4轴货车的总质量限值各

增加 1吨；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并装备空气悬架、且半挂车的两轴之间的

距离 d ≥1800mm 的 4轴铰接列车，总质量限值为 37吨。

5．图例中未列车型，根据《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1589-2016）规定，确定相应的总质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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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月 30日印发


